
公司代码：

600063

公司简称：皖维高新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66

公司简称：日出东方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1187

证券简称：欧圣电气 公告编号：

2024-047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

1,793,000股后的180,814,6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 （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欧圣电气 股票代码 3011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刚 李于紫修

电话 0512-82876660-8077 0512-82876660-8077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开

发区临沪大道北侧、来秀路东侧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开

发区临沪大道北侧、来秀路东侧

电子信箱 zqb@szalton.com zqb@szalt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8,929,933.59 476,233,999.41 5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099,213.19 66,107,966.08 4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2,045,535.01 59,609,649.18 5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862,518.92 48,925,655.07 30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44 0.3620 4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44 0.3620 4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1% 4.47% 2.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44,527,236.65 2,321,420,185.29 1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2,433,008.81 1,493,581,963.93 -6.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75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SantaBarbara�

Investment�LLC

境外法人 67.51% 123,269,439 123,269,439 不适用 0

WEIDONG�LU 境外自然人 3.55% 6,487,865 6,487,865 不适用 0

苏州市熙坤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2,635,785 2,635,785 不适用 0

苏州腾恒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2,340,350 2,340,350 不适用 0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

中心 （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攀山二期

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381,100 0 不适用 0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

中心 （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定增精选

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1,006,600 0 不适用 0

李文 境内自然人 0.52% 946,100 0 不适用 0

季学庆 境内自然人 0.48% 873,400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新

优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865,608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优

势行业轮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831,7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Santa�Barbara�Investment�LLC由WEIDONG�LU及其女儿ESTHER�YIFENG�LU

共同出资成立，苏州熙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苏州腾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都是高鹤林先生， 而高鹤林先生是 WEIDONG�LU的姐夫， 因此

Santa�Barbara�Investment�LLC、WEIDONG�LU、苏州熙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及苏州腾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通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81,100股， 合计持有

1,381,100股。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睿亿投资定增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06,600股，合

计持有1,006,6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与北京方圆金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产业基金（详见《苏州欧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目前

尚在募集中。

2.2024年2月29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2024年2月29日至2024年3月14日。 截至2024年3月14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793,000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未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的0.98%，最低成交价为15.78元/股，最高

成交价为17.9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9,994,361.4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实施完毕。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日出东方 603366 /

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玮 曹静

电话 0518-85959992 0518-85959992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南路199号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南路199号

电子信箱 dingwei@solareast.com caojing@solareas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979,123,389.44 7,071,741,334.77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81,548,551.08 3,985,644,297.29 -0.1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124,462,478.61 2,060,677,641.56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44,750.38 92,628,349.07 -3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768,164.69 62,551,332.88 -7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440,351.21 62,905,453.10 -35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2.43 减少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3 0.1156 -39.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03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76 462,000,600 0 无 0

吴典华 境内自然人 1.47 11,998,800 0 无 0

徐新建 境内自然人 1.22 9,969,57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81 6,610,073 0 未知

江苏月亮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4,738,565 0 无 0

江苏太阳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989,765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6 2,914,581 0 未知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28 2,304,912 0 未知 0

何兆光 未知 0.26 2,148,200 0 未知 0

杨舢 未知 0.26 2,131,3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董事长徐新建

持有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90.8%股权，直接持有公司1.22%的

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江

苏月亮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太阳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5.3464%、56.5979%的股权；吴典华为实际控制人徐新建配偶。

3.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366

证券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

2024-028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2024年1月1日至7月31日，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合计2,233.62万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

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4年1月1日至7月31日，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出东方” 或“公

司” ）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2,233.62万

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本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10.71%。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

润的比例

1 2024/3/30 与收益相关 479.51 2.30%

2 2024/3/30 与收益相关 300.00 1.44%

3 2024/5/21 与收益相关 217.11 1.04%

4 2024/6/24 与收益相关 144.60 0.69%

5 2024/6/28 与收益相关 77.20 0.37%

6 2024/6/28 与收益相关 176.35 0.85%

7 2024/7/25 与收益相关 47.40 0.23%

8 2024/7/27 与收益相关 430.00 2.06%

9 单笔30万元及以下的与收益相关的补贴金额合计 361.45 1.73%

10 2024年1-7月政府补助合计 2,233.62 10.71%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2,233.62万元属于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皖维高新 60006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方圆 无

电话 0551-82189294 一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皖维路56号 一

电子信箱 wwgfzqb888@163.com 一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4,455,511,438.50 14,092,283,021.02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82,782,952.12 8,044,202,440.48 -0.7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870,905,330.08 4,562,249,285.98 -1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594,133.45 346,784,301.39 -6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7,756,341.53 288,177,094.37 -5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108,057.30 188,781,708.22 -4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4.29 减少2.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159 -6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159 -62.2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8,9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99 733,055,787 141,090,669 质押 240,000,00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29 27,803,359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24 26,700,098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0 25,950,000 0 未知

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25,894,959 25,894,959 无

王必昌 境内自然人 1.15 24,795,024 24,665,024 无

郑明 境内自然人 0.72 15,621,600 0 未知

葛中伟 境内自然人 0.62 13,398,200 0 未知

鲁汉明 境内自然人 0.60 13,033,183 12,984,883 无

翁林 境内自然人 0.59 12,766,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不知晓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24-027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九届六次会议于2024年

8月14日在公司研发中心6楼百人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9人。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吴福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及相关财务报表发表了专项审核意

见。 （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皖维高新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九届六

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建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万吨VAE可再

分散乳胶粉项目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可再分散乳胶粉是高分子聚合物乳液经喷雾干燥后得到聚合物粉末， 具有高柔韧性、

高耐侯性和对各种基材的高粘结性，被广泛应用于外墙保温、瓷砖粘结、界面处理、粘结石

膏、粉刷石膏、建筑内外墙腻子、装饰砂浆等建筑领域，具有极为广阔的使用范围和良好的

市场前景。 可再分散乳胶粉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建筑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了

建材产品的粘结力、内聚力、抗折强度以及抗冲击性、耐磨性、耐久性等，从而确保了建筑工

程的质量。

2019年，全球可再分散乳胶粉市场规模达到了10.8� 亿美元，预计2026年将达到14.4亿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4.18%。 目前国内可再分散乳胶粉需求量以每年10%左右

的速度递增，主要供应厂家以德国瓦克、美国塞拉尼斯、台湾大连化学、皖维花山、山东新大

地五家为主。 另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0多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几百亿平方米的存量建筑

需要改造。 随着国家建筑节能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预拌干混砂浆技术的大力推广，以及各省

市对建筑砂浆在工地现场搅拌的限制， 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应用必将得到大力发展， 预计

2025年国内需求量可达到20万吨。

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维花山）是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063）的全资子公司，是安徽省重要的新材料制造企业。 公司于

2009年建成2万吨/年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项目（一期），2022年又建成了2万吨/年差别化可

再分散乳胶粉项目（二期），现具有年产4万吨胶粉的产能，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功能性胶粉系列产品制造商，生产的胶粉产品属于高性能改性聚合物，显著提高建筑材料

的高粘结力、内聚力、抗折强度、柔韧性、耐久性等，广泛应用于外墙保温系统、建筑防水、环

保装饰等绿色建材领域，以及隧道、矿井、机场等大型建筑工程。 皖维花山已发展成为国内

胶粉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国内品牌中，其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产销两

旺。

根据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 《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万吨

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总投资12,218.65万元， 项目建设期

1.5年，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26,886.27万元，年均利税总额6,956.05万元，投资回

收期为3.92年(税后，不含建设期)。

该 项 目 已 获 得 安 徽 巢 湖 经 济 开 发 区 经 贸 发 展 局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为 ：

2311-340164-04-01-393642。

本项目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版）》等国家产业政策。新建项目在花山公司一、二期装置基础上，通过对关

键工艺技术方案的改进，使得胶粉产品填料配比更均匀、产品品种更多、产品质量更佳，也

更绿色环保；同时粉料布置采用气力输送设计，厂房更紧凑、物料管路流程更短、设计更合

理、所需人员更少、成本更低、更有市场竞争力。 同时，本项目也将充分利用皖维高新的原料

聚乙烯醇及VAE乳液资源、皖维花山现有公用工程以及其它辅助设施，可有效减少装置的

占地和投资、管理费用，提高项目的经济性，对皖维花山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具有重大

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可积极带动周边地区各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皖江地区总体经济的

发展，同时也促进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安徽省东向战略的实施。

该项目的投资建设资金全部由本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设及项目建成后的生产经营管

理由全资子公司皖维花山负责。

本议案所涉及的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10%（含10%），属

于《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1款所规定的董事会投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见《皖维高新关于投资新建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

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的公告》(临2024-028)。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共建“中国科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

实验室”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科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成立于2019年，旨在加强公司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产学研合作，促进公司PVA新材料产业发展。 联合实验室在过去五年的运行中，

开展了PVA树脂合成、成膜工艺、PVB树脂合成等研究；输送了4名博士全职加入皖维高新

开展产品研发工作， 有效支撑了PVA-PVA光学膜-偏光片、PVA树脂-PVB树脂-PVB胶

片产业链的创新发展；共建了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省级创新

平台，共同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充分发挥了联合实验室

对创新资源的整合作用。

联合实验室产学研融合支持产业创新发展的模式得到了安徽省各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为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推进皖维高新与中国科大的深度合作，拟续签“中

国科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合作协议。 皖维高新自协议生效起每个协议年度向

联合实验室提供500万元经费，协议有效期5年。 联合实验室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

负责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良彬教授担任联合实验室主任，管理委员会由皖维高新、中国

科大分别推荐3人组成，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由双方共同安排。

双方合作之前已经取得的知识产权仍归各自所有。 联合实验室每个横向科研项目单独

立项管理，开发成果及阶段性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及相关荣誉权和申请奖励权归双方共同

所有，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第一署名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经对方书

面同意后，任何一方均有权对开发成果及阶段性成果进行修改和二次开发，各自独立修改

或二次开发形成新的成果，双方按照互利原则另行协商约定。

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见 《皖维高新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 “中国科大-皖维

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的公告》(临2024-029)。

三、报备文件

1、《皖维高新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皖维高新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九届六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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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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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建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

万吨

VAE

可再分散

乳胶粉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新建项目名称：年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12,218.65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本公司自筹，项目建设及项

目建成后的生产经营管理由全资子公司皖维花山负责。

● 特别风险提示：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存在因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未来市

场情况变化、行业环境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新建项目建成后无法达到预期效益

的风险。

一、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可再分散乳胶粉是高分子聚合物乳液经喷雾干燥后得到聚合物粉末， 具有高柔韧性、

高耐侯性和对各种基材的高粘结性，被广泛应用于外墙保温、瓷砖粘结、界面处理、粘结石

膏、粉刷石膏、建筑内外墙腻子、装饰砂浆等建筑领域，具有极为广阔的使用范围和良好的

市场前景。 可再分散乳胶粉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建筑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了

建材产品的粘结力、内聚力、抗折强度以及抗冲击性、耐磨性、耐久性等，从而确保了建筑工

程的质量。

2019年，全球可再分散乳胶粉市场规模达到了10.8� 亿美元，预计2026年将达到14.4亿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4.18%。 目前国内可再分散乳胶粉需求量以每年10%左右

的速度递增，主要供应厂家以德国瓦克、美国塞拉尼斯、台湾大连化学、皖维花山、山东新大

地五家为主。 另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0多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几百亿平方米的存量建筑

需要改造。 随着国家建筑节能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预拌干混砂浆技术的大力推广，以及各省

市对建筑砂浆在工地现场搅拌的限制， 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应用必将得到大力发展， 预计

2025年国内需求量可达到20万吨。

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维花山）是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063）的全资子公司，是安徽省重要的新材料制造企业。 公司于

2009年建成2万吨/年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项目（一期），2022年又建成了2万吨/年差别化可

再分散乳胶粉项目（二期），现具有年产4万吨胶粉的产能，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功能性胶粉系列产品制造商，生产的胶粉产品属于高性能改性聚合物，显著提高建筑材料

的高粘结力、内聚力、抗折强度、柔韧性、耐久性等，广泛应用于外墙保温系统、建筑防水、环

保装饰等绿色建材领域，以及隧道、矿井、机场等大型建筑工程。 皖维花山已发展成为国内

胶粉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国内品牌中，其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产销两

旺。

该 项 目 已 获 得 安 徽 巢 湖 经 济 开 发 区 经 贸 发 展 局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为 ：

2311-340164-04-01-393642。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的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建安徽皖

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涉及的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10%（含10%），属

于《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1款所规定的董事会投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投资行为不属于关联

交易事项，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

2、项目单位：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预留地。

4、项目情况：根据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总投资12,218.65万元，项

目建设期1.5年，项目资金由本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设及项目建成后的生产经营管理由全

资子公司皖维花山负责。

本项目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版）》等国家产业政策。新建项目在花山公司一、二期装置基础上，通过对关

键工艺技术方案的改进，使得胶粉产品填料配比更均匀、产品品种更多、产品质量更佳，也

更绿色环保；同时粉料布置采用气力输送设计，厂房更紧凑、物料管路流程更短、设计更合

理、所需人员更少、成本更低、更有市场竞争力。 同时，本项目也将充分利用皖维高新的原料

聚乙烯醇及VAE乳液资源、皖维花山现有公用工程以及其它辅助设施，可有效减少装置的

占地和投资、管理费用，提高项目的经济性，对皖维花山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具有重大

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可积极带动周边地区各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皖江地区总体经济的

发展，同时也促进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安徽省东向战略的实施。

5、主要经济指标：本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26,886.27万元，年均利税总额

6,956.05万元，投资回收期为3.92年(税后，不含建设期)。

三、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 《合肥巢湖化工园区总体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修编） 中打造的

“VAC、PVA�产业链”和“新材料产业”二条产业方向，符合修编规划产业布局。 本项目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优化资源配置、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延伸

VAC�产业链， 生产高端新材料产品， 着力打造安徽省安巢经开区为高端建筑材料产业基

地。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塑造皖维高新创新、活力的企业形象。

皖维高新本部新材料产业基地主要发展新型化工产业和高端新材料产业。 一是通过对

高端PVA树脂、VAE乳液等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壮大企业优势化工产业规模；二是配套建

设乙烯法生产醋酸乙烯装置，6万吨/年VAE乳液项目（二期），进一步提升对上游原料的掌

控力；三是持续增加PVA光学薄膜及偏光片、PVB树脂及胶片、可再分散性胶粉产品等“卡

脖子” 材料的技术开发投入，积极推进成果转化，不断提升高端新材料产业的占比；四是对

生产设备和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根据皖维高新“十四五” 发展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坚持围绕主业发展的总思路，重点

推进三大产业基地、四大产业集中区、五大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高起点、高标准谋划高技术

含量、高投资回报的好项目、大项目，不断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项目为一、

二期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的延续，可进一步扩大优势产品产能，增加产品规格，提高市场占

有率。

四、投资风险的分析

1、新建项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发展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政策

风险很小；项目所用地为化工园区，不存在政策及土地的纠纷问题，且该区社会治安状况良

好，因此社会风险小；本项目对大气质量环境影响较小，采用清污分流排水，无生产废渣，生

活垃圾集中后送至环卫垃圾处理站集中处理，因此环境风险较小；本项目产品技术成熟，工

艺安全可靠，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提升了产品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风险较小；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选择具有较好业绩和口碑的设计工程公司、监理公司、施工单位，确保项目按时按质

完成建设、及时投运，可降低管理风险。

2、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存在因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未来市场情况变化、行业

环境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新建项目建成后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万吨VAE可再分散乳胶粉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皖维高新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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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共建“中

国科大

-

皖维

PVA

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概况：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着平等互利、友

好协商、资源共享的原则，于2024年8月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实验

室”合作协议， 开展PVA新材料相关的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并进行

产学研合作。 合作协议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共计5年。 协议总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

（不含税）。 协议开发的成果所有权归公司和中国科大共同所有。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协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协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合作事项概述

1、2024年8月14日，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维高新” 或“公

司” ）召开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共建“中国科

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PVA新材料产品

性能，促进产品更新迭代，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

下简称“中国科大” ）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资源共享的原则，就共建“中国科大-皖维

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 ）签署合作协议，并按协议有关约定支

付经费。 合作协议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共计5年。 协议总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不含

税）。 本协议开发的成果所有权归公司和中国科大共同所有。

2、2024年8月14日，公司与中国科大在巢湖市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大-皖维PVA新材

料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约定联合实验室将开展PVA新材料相关的基础研究，前瞻性技

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并进行产学研合作。

3、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协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 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85001086E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理工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农

学类学科高等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教育

学、历史学、哲学类学科研究生班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理学、工学、管理学类学

科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和学术

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出版。

住 所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法定代表人 包信和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上级补助、事业、经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开办资金 人民币135351万元

举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合作内容与形式

1、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将整合优势，开展创新融合和跨界战略合作。 联合实验室将开展PVA新材料

相关的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并进行产学研合作。

2、组织结构

联合实验室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1）管理委员会负责联合实验室规划、项目布局等重大事项决策。 管理委员会由甲乙

双方分别推荐3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乙方出任，管理委员会章程另行制定。

（2）联合实验室主任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李良彬教授担任，负责

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甲乙双方各推荐副主任1名。

（3）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由双方共同安排，双方人员的劳动关系仍属于原单位。

3、联合实验室主体

联合实验室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乙方参与联合实验室建设的主体为国家同步辐射

实验室。 该联合实验室无独立法人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不能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 联合实验室如需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均以乙方名义进行，但须提前经管理委员

会书面同意，否则如引发外部纠纷，由相关过错人员所在单位（甲方或乙方）承担相关责

任。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的联合实验室的民事活动，如引发外部纠纷，相关法律责任由双方共

同承担。

（二）经费投入与管理

1、经费投入

甲方同意自协议生效起每个协议年度（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第12个自然月届满之日止

为一个协议年度）向联合实验室提供500万元/协议年度的经费（不含税），分别于每年的

06月30日前拨付300万元、12月30日前拨付200万元经费至乙方指定账户 （账户信息见

下），用于联合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和日常运行。

双方确认，当年未使用完的经费可结转至下一年使用。

2、经费管理

（1）联合实验室的财务管理应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乙方的财务管理规定。

（2）甲方投入到联合实验室的经费由乙方单独立项管理。 科研经费按照研究子项目设

立，根据管理委员会共同设定的任务和目标进行考核。

（3）联合实验室主任应将每年度经费预算与决算情况提交管理委员会审议。

（三）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

1、权属

甲乙双方合作之前已经取得的知识产权仍归各自所有。 联合实验室每个横向科研项目

单独立项管理，立项的开发成果及阶段性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及相关荣誉权和申请奖励权

归双方共同所有， 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第一署名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经对方书面同意后，任何一方均有权对开发成果及阶段性成果进行修改和二次开发，各

自独立修改或二次开发形成新的成果，双方按照互利原则另行协商约定。

2、许可与转让

双方同意，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联合实验室的共有知识产权许可或转

让给第三方。

3、品牌保护

双方同意，未经另一方的明文书面许可，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会以广告、宣传或其他任何

形式使用另一方的名称、商标、标识等，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使用、部分使用、将另一方的名

称、商标、标识等结合至其他名称、商标、标识等中使用。

4、保密

甲乙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甲乙双方应以不低于对待自

己的保密信息的谨慎来妥善保管和使用披露方的保密信息。 经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乙方

师生发表有关联合实验室项目的学术论文，不视为违反保密义务。

双方的保密义务不因合同终止而终止。

（四）违约责任

1、双方需认真履行本协议。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均视为违约，需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2、若一方违反协议约定，应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对

方的损失。

3、双方争议优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五）协议撤销、终止和续签

1、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执行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经费，且经乙方催告后30日内

仍未履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解除后，甲方已投入的资金乙方不予返还，联合

实验室的各项设施设备以及未完成的各项实验室数据均归乙方所有，乙方将依程序撤销联

合实验室，双方不得以联合实验室名义从事任何活动。

2、如果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可在本协议期满前两个月内，报请甲乙双方相关职能

部门批准，续签协议。

3、本协议到期之日起即自动终止，联合实验室自动撤销并停止开展业务，由管理委员

会组织清算。

4、 因不可抗力、 情势变更或学校内部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联合实验室无法继续运行

时，经双方讨论同意，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甲乙双方应就终止所签署的资金、工作人员、项目

执行等事项友好协商并妥善处理。

5、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后，任何一方不得以原联合实验室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双方都

有义务维护对方的声誉和权益，本条款长期有效。

（六）其他事项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

2、未尽事宜及合作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予以约定，补充协议必须

采用书面形式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补充协议不得与本协议相冲突，若确需进行冲突性

修改，须经乙方履行本协议决策流程后，方可生效。

四、合作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能充分发挥协议双方的优势，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

将借助中国科大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平台优势， 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 同

时，公司的产业化能力也可以提升中科大先研院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创造更好的经济社

会效益。

2、通过与协议方的合作，依托联合实验室开展PVA新材料相关的基础研究，前瞻性技

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新型显示与功能膜材料新品，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核心竞

争力，助力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

3、本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投入的资金将增加公司协议期限内相应年度的研发费用，对公

司当期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和中国科大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能否良好运营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管理水

平和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研发项目能否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技术

成果的产业化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皖维高新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共建“中国科大-皖维PVA新材料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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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主

板上市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单位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万元）

聚乙烯醇（PVA） t 114,675.28 100,786.15 107,003.81

醋酸乙烯 t 80,720.84 29,319.20 17,833.75

水泥 t 1,044,995.69 1,045,499.72 21,713.33

熟料 t 1,064,723.69 227,466.65 4,231.35

PVA高强高模纤维 t 13,360.35 10,464.45 16,691.65

聚酯切片 t 41,740.28 42,347.21 34,148.68

VAE乳液 t 68,472.34 41,097.50 19,186.77

可再分散性胶粉 t 31,160.12 32,462.56 28,560.21

PVA光学薄膜 万㎡ 268.30 195.05 2,420.52

PVB中间膜 t 9,924.72 8,591.37 20,084.64

醋酸甲酯 t 125,513.16 123,454.56 46,907.76

注： 1、上表中，公司熟料销量低于产量的原因为部分熟料产品用作生产水泥产品的原

料； 公司VAE乳液销量低于产量的原因为部分VAE乳液产品用作可再分散性胶粉产品的

原料。 2、上表中，销售量包括贸易销售量。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4年半年度均价 2023年半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聚乙烯醇（PVA） 10,616.92 12,533.91 -15.29%

醋酸乙烯 6,082.62 6,661.77 -8.69%

水泥 207.68 296.58 -29.97%

熟料 186.02 274.91 -32.33%

PVA高强高模纤维 15,950.81 17,694.64 -9.86%

聚酯切片 8,063.97 8,476.92 -4.87%

VAE乳液 4,668.60 5,220.99 -10.58%

可再分散性胶粉 8,797.89 10,862.74 -19.01%

PVA光学薄膜 124,097.41 132,867.75 -6.60%

PVB中间膜 23,377.69 25,281.57 -7.53%

醋酸甲酯 3,799.60 3,611.02 5.22%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原材料 2024年半年度均价 2023年半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煤炭 635.03 811.95 -21.79%

醋酸乙烯 6,032.60 6,013.29 0.32%

电力 0.435 0.430 1.16%

三、报告期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主要生产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未对

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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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8月22日(星期四)上午 09:00-10: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16日(星期五)� 至08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wgfzqb888@163.com” 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16日发布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8月22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8月22日上午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先武

董事会秘书：史方圆

独立董事：戴新民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8月22日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16日(星期五)至08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wgfzqb888@163.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史方圆

电话：0551-82189294

邮箱： wwgfzqb888@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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